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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赡养费 老人状告4个子女
通川法院巡回法庭成功化解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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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连告4子女
“何老汉状告子女不给赡养费的案子要开庭了，

赶紧去村委办公楼前现场看一看哟！”近日上午，通
川区人民法院到梓桐镇英龙村公开审理何老汉诉被
告万甲、万乙、万丙、何某某赡养纠纷一案，梓桐镇英
龙村和临近几个村的村民奔走相告。法庭还没开
庭，就吸引了200多当地居民围观。

开庭前，区法院工作人员就展开了大量走访调
查工作。据了解，20多年前，初婚的何老汉与再婚的
杨某某办理婚姻登记。杨某某带着12岁的万甲、11
岁的万乙、6岁的万丙，开始与何老汉共同生活。
1992年，何老汉与杨某某生育一女何某某。转眼20
多年过去了，生活的重担和再婚家庭的矛盾让一家
人嫌隙渐生，感情日益淡漠，夫妻两地分居。何老汉
今年61岁，疾病的折磨和微薄的收入让他的生活充
满艰辛，

而其子女也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想起当年对
子女的关心和付出，老人一肚子委曲，便一纸诉状将
万甲、万乙、万丙、何某某4名子女告上了法庭。

子女当庭诉苦
当天开庭后，继子万丙因事未能到庭，委托大姐

万甲代为应诉。原告席上的父亲和被告席的3个女
儿各执一词，借着庭审答辩，当着众父老乡亲，将多
年来深藏心中的怨念一一摊开。

“母亲再婚时，我才12岁，刚上小学六年级，一年
后，13岁的我就再也没能进入学堂，背井离乡外出务
工，吃的苦受的罪只有我自己知道。继父只抚养了
我一年，而我们成家后都在关心他，不时购置衣物等
生活用品，还正在商议改善继父的住房条件。”万甲
情绪颇为激动。“继父对我们3个继子女并不好，大姐
万甲13岁外出务工，收入所得还要寄回家中供养弟

弟妹妹读书和家庭开支。”想起儿时艰难岁月，万乙
忍不住落下泪来。

万甲表示：“继父只抚养过我1年，我就还他1
年！”万乙说：“继父和母亲婚姻已名存实亡，我愿意
给赡养费，前提是继父同意和母亲离婚。”

同意支付赡养费
“抚养时间长短不影响抚养关系的构成，赡养义

务的履行不得附加条件……”在审理过程中，经验丰
富的合议庭成员发现，子女们争的不是赡养费，分明
是父女情。他们抓住该案症结所在，要让子女体谅
父亲辛苦劳作养活一家人的不易，也要让父亲看到
子女“刀子嘴”背后的“豆腐心”，一边细致阐释法律
相关规定，一边用父慈子孝的传统美德进行感化，双
管齐下、对症下药，双方情绪逐渐平复。中途休庭
时，乡镇工作人员、村组干部和现场群众展开分头劝
说，父女间多年的误会和隔阂慢慢消融，脸上渐渐浮
现出丝丝笑意。最终，双方各退一步，4名子女同意
每月向父亲共同支付400元赡养费。

巡回法庭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通川法院5个派出法庭共巡回审判

200余次，涵盖赡养、抚养、离婚、交通事故、合同纠
纷、故意伤害等各类案件。如今，村民们已渐渐走出
“厌讼”“息讼”心理，勇于诉诸法院捍卫自身合法权
益。官司多了，乡邻间的矛盾纠纷反而少了；找法官
评理的多了，争得面红耳赤的少了；知法懂法的多
了，无理取闹的少了。

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就地审理、就地执行，让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争议纠纷，“立案难”问题有效
破解，巡回审判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把公平正义带
进千家万户。

（郑滨 本报记者 程序）

12日晚10时许，达川区石桥镇派
出所民警巡逻发现一名太婆独坐路边，
民警询问发现太婆精神恍惚，记不起自
己家在哪里。随后，派出所通过“一标
三实”寻找到太婆亲属。

据民警介绍，太婆面对民警询问时始终
缄口不答，民警耐心询问半小时后，太婆称儿
子姓潘，其姓名由3个汉字组成，但想不起儿
子叫潘什么，也记不起儿子居住何地。

“我们通过‘一标三实’调出辖区所有潘
姓居民的身份信息，然后逐一对比排查。”据
民警介绍，信息对比排查工作持续了1个多
小时，终于确定居住在石桥镇街道的潘某某
系太婆的儿子。随后，民警入户核实情况了
解到，潘某某一家人因两小时前发现父母不
在家，正忙着四处寻找母亲。潘某某得知母
亲被民警救助到派出所十分感激，并立即乘
警车赶到派出所安抚母亲。

潘某某在派出所回忆，太婆走失前，家人
见她拿着扫帚在扫地，约20分钟后，家人发
现房门大开，母亲已不在家，便发动邻居四处
寻找，好在民警将母亲及时带到派出所，才避
免了母亲走失。

（李思锐 本报记者 杜晓辉）

石桥耄耋老人迷路
民警连夜帮找亲属

达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在对达县
南外顺达加油站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
月31日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
2015年2月28日9号记账凭证记载“购买工作
服”，金额146,504.85元，计入“管理费用-福
利费”，于2014年12月认证并申报抵扣进项
税4,395.15元。经查实，加油站向加油的客户
赠送的保温杯、雨伞、手套等礼品、礼物，主要
是从小商品市场购进，不能取得正规发票，与
购买的劳保服一起，到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代
开发票，造成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
税发〔2006〕156号）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该
公司应补缴增值税22,068.85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
款之规定，对该公司少缴的增值税税款处以
60%的罚款，即2,637.09元。截至目前，该公
司已执行入库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入库
41,242.93元。

达州市国家税务局涉税违法案件通报

各有关单位和船舶：
成都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达

高速公路LJ-07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在州河达
川区河市、金垭镇大滩河水域进行不禁航架
设州河特大桥。为确保施工期间船舶航行
安全，现将有关安全事项通告如下：

一、施工水域：州河达川区河市、金垭镇
大滩河水域上、下游700米。

二、施工时间：2017年11月11日至2019
年11月10日

三、施工作业方式：筑岛围堰施工
四、注意事项：
1、施工作业单位必须在海事部门划定

的安全作业区内进行施工作业。
2、施工作业单位必须切实落实各项安

全保障措施，并落实专人负责施工期间的安
全工作。

3、遇大风天气、汛期涨水时，施工作业
及施工设施应停止作业，施工作业船舶和浮
动设施应及时卸载并选择安全水域停泊。

4、施工作业单位应设置相关标志，并落
实专人警戒，过往船舶进入施工水域要加强
了望，谨慎操作，减速行驶，注意避让，随时
采取安全措施，以策安全。

2017年11月13日

达海事水通字（2017）第003号
四川省达州市地方海事局航行通告

大竹云东开发区A段门市
6间及后院，现对外整体出租，
有意者请于2017年11月17日
持本人身份证到达州市社会福
利院办公室报名。

联系电话：13350771124
联系人：朱女士

门
市
出
租 广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为保障您的安全、可靠用电，配合达川

区政府扩建工程，对10KV杨城一回971路
N11号杆至N23号杆进行临时迁改，我公
司现将停电时间及范围通告如下：

停电时间：
2017年11月22日7：30-17：30

停电范围：达川区亚云六队、元丰建
筑、化工建材厂、化工砖厂、临江5社安
置房、临江5社031号公变、临江页岩专
变、临江4社032号公变、洗涤厂、嘎云
村4社、嘎云村2社、临江村071公变、
临江污水提灌站、县中、嘎云村3社，请
以上各单位、用电客户提前做好停电准备
及提前送电准备，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计划遇雨顺延。

国网达县供电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停电通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7年11月29日
14:30在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
四合社区六小区（七里沟）四川省烟草公司
达州市公司新办公大楼六楼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猎豹车辆8辆、五十铃车辆4辆、奥迪

A6L1辆、东风货车1辆，拍卖参考价0.5万元
至2.85万元，保证金1万元/辆。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从即日起在达

州市烟草公司停车场。
三、竞买报名手续的办理：竞买人需持

有效证件及复印件于11月29日12:00前到
达州市烟草公司新办公大楼409室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并按规定交纳保证金（过时不再办
理）。详情请向我公司咨询。

联系电话：（028）86162691
（0818）2130636、2124323

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盛安街401号
凯旋南城B座1006号

公司网址：www.cd-unite.com
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

成都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拍卖公告

家里有4个子女，却无法养老？近日，通川区梓桐镇英龙村6旬老人
何老汉一纸诉状将子女告上法庭。通川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法庭日前开庭
审理此案，通过法官和围观群众现场劝解，一家人最终就何老汉的赡养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


